
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廢(污)水管理系統 

操作說明 

中華民國112年1月 

【定檢申報批次匯入功能操作說明】 



簡報大綱 

壹 生產或服務規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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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原廢（污）水水質水量檢測結果 

參 各套前處理設施處理單元及水質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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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產或服務規模(1/5) 
1. 點選【範例檔下載】，依規定內容填寫資料(詳P.4) 

2. 點選【代碼檔下載】，依照原物料及單位所對應之代碼填入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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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程編號：系統中需先建立該製程編號表單，方可上傳該製程編號中之資料 

類型：僅可填寫原料量、產品量、服務量及其他等四種類型 

名稱代碼：依提供之代碼檔內容填寫，僅可填寫代碼，不可填寫文字 

其他名稱：當名稱代碼欄位填寫[000099](其他)時，本欄填寫之內容將才會帶入系統 

單位代碼：依提供之代碼檔內容填寫，僅可填寫代碼，不可填寫文字 

其他單位：當名稱代碼欄位填寫[999](其他)時，本欄填寫之內容將才會帶入系統 

申報資料：僅可填寫數字 

  

表單欄位填寫規則 

     

※前5筆資料為填寫範例，檢視後請刪除 
※所有欄位資料不得有半形逗點「,」，否則將匯入失敗，若有需要請
先轉為全形逗點 
※項目名稱前面有星號表示必填 
※項目若為其他者，請續填其他名稱 

一、生產或服務規模(2/5) 



5 

• 資料表填寫完畢，選擇檔案後點選資料預覽，若填寫資料皆符合格式規定，會
顯示匯入成功，針對資料有誤者會顯示錯誤資訊 

匯入成功 
匯入失敗 

一、生產或服務規模(3/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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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針對格式正確之資料會顯示於下方供使用者檢視確認，確認無誤後點儲存即會
將資料正式存入系統中 

一、生產或服務規模(4/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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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提醒：上傳成功資料「不會取代」系統中已填寫之申報資料，如要刪
除已填寫之資料，可點選「刪除所有生產服務規模資料」 按鈕，方可刪除所
有資料。(以下相關批次上傳功能皆為相同邏輯) 

一、生產或服務規模(5/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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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原廢（污）水水質水量檢測結果(1/3) 

註：因「共通水質資料」與「有害健康物質水質資料」於系統表單之階層及對應
索引資料不相同，故需分別上傳。 

• 已建立設施編號及對應廢(污)水來源資料時，依據水質類型點選【批次匯入共通水質
資料】或【批次匯入有害健康物質水質資料】(詳P.9及P.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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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共通水質資料表單欄位填寫規則 

接受原廢(污)水之設施及廢（污）水來源：系統中需先建立相關資料，方可上傳

對應設施及廢污水來源之水質資料。 

水質項目代碼：依提供之代碼檔內容填寫，僅可填寫代碼，不可填寫文字 

其他水質項目：當水質項目代碼欄位填寫[99](其他)時，本欄填寫之內容將才會帶入

系統 

採樣方式：僅可填寫自動監測值及人工採樣值兩種類型 

大於/小於/等於：以符號填寫>(大於)、<(小於)、=(等於) 

檢測值：僅可填寫數字 

NDTNTC：如勾選ND或TNTC，則欄位 資料不代入 

         

二、原廢（污）水水質水量檢測結果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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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原廢(污)水之設施、廢（污）水來源有害健康物質水質-廢（污）水來源：

系統中需先建立相關資料，方可上傳對應設施及廢污水來源之水質資料。 

水質項目代碼：依提供之代碼檔內容填寫，僅可填寫代碼，不可填寫文字 

其他水質項目：當水質項目代碼欄位填寫[99](其他)時，本欄填寫之內容將才會帶入

系統 

大於/小於/等於：以符號填寫>(大於)、<(小於)、=(等於) 

檢測值：僅可填寫數字 

NDTNTC：如勾選ND或TNTC，則欄位 資料不代入 

2.有害健康物質資料表單欄位填寫規則 

二、原廢（污）水水質水量檢測結果(3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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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已建立處理設施編號時，如要匯入單元參數資料選擇【批次匯入主要處理單元資
料】；匯入水質資料選擇【批次匯入檢測當日經(前)處理後之水質及水量資料】 

三、各套前處理設施處理單元及水質資料(1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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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前)處理設施編號：系統中需先建立該處理設施表單，方可上傳該設施編號中之單

元資料 

處理單元代碼：依提供之代碼檔內容填寫，僅可填寫代碼，不可填寫文字 

其他處理單元：當處理單元代碼欄位填寫[999] [199] [299] [399] [499](其他)時，

本欄填寫之內容將才會帶入系統 

主要操作參數代碼：依提供之代碼檔內容填寫，僅可填寫代碼，不可填寫文字 

其他水質項目：當主要操作參數代碼欄位填寫[99](其他)時，本欄填寫之內容將才會

帶入系統 

單位代碼：：依提供之代碼檔內容填寫，僅可填寫代碼，不可填寫文字 

其他單位：當單位代碼欄位填寫[999](其他)時，本欄填寫之內容將才會帶入系統 

最大值、最小值、平均值：僅可填寫數字 

1.主要處理單元資料表單欄位填寫規則 

三、各套前處理設施處理單元及水質資料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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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前)處理設施編號：系統中需先建立相關資料，方可上傳對應設施之水質資料。 

水質項目代碼：依提供之代碼檔內容填寫，僅可填寫代碼，不可填寫文字 

其他水質項目：當水質項目代碼欄位填寫[99](其他)時，本欄填寫之內容將才會帶入

系統 

採樣方式：僅可填寫自動監測值及人工採樣值兩種類型 

大於/小於/等於：以符號填寫>(大於)、<(小於)、=(等於) 

檢測值：僅可填寫數字 

 ND  TNTC：如勾選ND或TNTC，則欄位資料不代入 

        

2.檢測當日經(前)處理後之水質及水量資料表單欄位填寫規則 

三、各套前處理設施處理單元及水質資料(3/3) 



Thank 
You 

新版水系統專屬電子信箱： 
wpmis@gi-tech.com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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